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訴 字 第 2832號    02

        公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03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陳 鵬 富  04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張 慶 宗 律 師  05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何 孟 育 律 師  06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偽 造 有 價 證 券 等 案 件 ， 經 檢 察 官 提 起 公 訴 （ 108年 度  07

        偵 字 第 22673號 ）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8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9

        陳 鵬 富 無 罪 。  10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1

        一 、 公 訴 意 旨 略 以 ： 緣 陳 溪 勝 （ 已 歿 ） 有 5名 子 女 ， 分 別 為 長 女  12

            陳 雅 玲 、 次 女 陳 華 馨 、 長 男 即 告 訴 人 陳 鵬 如 、 次 男 陳 鵬 彰 、  13

            三 男 即 被 告 陳 鵬 富 。 陳 溪 勝 生 前 因 行 動 不 便 ， 故 將 其 名 下 臺  14

            中 商 業 銀 行 內 新 分 行 帳 號 ： 000000000000號 甲 存 帳 戶 （ 下 稱  15

            本 案 甲 存 帳 戶 ） 及 帳 號 ： 000000000000號 乙 存 帳 戶 （ 下 稱 本  16

            案 乙 存 帳 戶 ） 之 印 鑑 章 ， 暨 本 案 甲 存 帳 戶 之 支 票 本 、 本 案 乙  17

            存 帳 戶 之 存 摺 等 物 ， 交 付 給 被 告 保 管 。 嗣 陳 溪 勝 於 民 國 107  18

            年 12月 19日 病 故 ， 因 其 配 偶 陳 張 麗 蛙 早 於 陳 溪 勝 死 亡 ， 故 陳  19

            溪 勝 之 繼 承 人 為 陳 雅 玲 、 陳 華 馨 、 告 訴 人 、 陳 鵬 彰 及 被 告 等  20

            5人 。 被 告 明 知 陳 溪 勝 死 亡 後 ， 權 利 能 力 已 消 滅 ， 已 不 得 為  21

            任 何 法 律 行 為 之 主 體 ， 其 他 繼 承 人 亦 無 法 授 權 以 「 陳 溪 勝 」  22

            之 名 義 簽 發 票 據 或 製 作 文 書 ， 但 被 告 為 了 從 上 開 帳 戶 領 款 支  23

            付 喪 葬 費 ， 竟 便 宜 行 事 ， 分 別 為 下 列 行 為 ： （ 一 ） 被 告 基 於  24

            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之 犯 意 ， 於 同 年 月 20日 ， 至 臺 中 市 ○ ○ 區 ○  25

            ○ 路 0段 000號 臺 中 商 業 銀 行 內 新 分 行 ， 使 用 本 案 乙 存 帳 戶 之  26

            印 鑑 章 ， 在 「 台 中 商 業 銀 行 取 款 憑 條 」 上 ， 偽 造 「 陳 溪 勝 」  27

            印 文 1枚 ， 填 載 提 款 金 額 為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110萬 30元 後 ， 再  28

            將 該 偽 造 之 取 款 憑 條 ， 連 同 本 案 乙 存 帳 戶 之 存 摺 交 付 給 臺 中  29

            商 業 銀 行 內 新 分 行 行 員 ， 表 示 係 陳 溪 勝 本 人 或 合 法 授 權 之 人  30

            ， 要 從 本 案 乙 存 帳 戶 提 領 110萬 30元 之 意 思 ， 使 該 行 員 誤 認  31

            臺 中 商 業 銀 行 與 陳 溪 勝 間 之 消 費 寄 託 關 係 仍 然 存 在 ， 乃 交 付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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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110萬 30元 給 被 告 ， 足 以 生 損 害 於 臺 中 商 業 銀 行 對 於 本 案 乙  01

            存 帳 戶 管 理 之 正 確 性 。 嗣 被 告 領 出 該 筆 款 項 後 ， 於 同 日 將 11  02

            0萬 元 匯 入 其 所 使 用 之 台 新 國 際 商 業 銀 行 市 府 分 行 帳 號 ： 000  03

            00000000000號 帳 戶 （ 戶 名 ： 阮 璇 ， 下 稱 本 案 台 新 銀 行 帳 戶  04

            ） ， 剩 餘 30元 則 用 以 支 付 該 筆 匯 款 之 手 續 費 。 （ 二 ） 被 告 意  05

            圖 供 行 使 之 用 ， 於 108年 1月 4日 ， 在 臺 中 商 業 銀 行 內 新 分 行  06

            ， 使 用 本 案 甲 存 帳 戶 之 印 鑑 章 ， 在 支 票 號 碼 ： NCA0000000號  07

            、 付 款 人 ： 臺 中 商 業 銀 行 內 新 分 行 之 支 票 上 ， 偽 造 「 陳 溪 勝  08

            」 印 文 1枚 ， 填 載 發 票 日 期 為 108年 1月 4日 ， 票 據 金 額 為 9萬  09

            2,000元 後 ， 完 成 偽 造 有 價 證 券 之 行 為 ， 接 著 將 該 張 偽 造 之  10

            支 票 交 付 給 臺 中 商 業 銀 行 內 新 分 行 行 員 而 行 使 ， 使 該 行 員 誤  11

            認 臺 中 商 業 銀 行 與 陳 溪 勝 間 之 消 費 寄 託 關 係 仍 然 存 在 ， 足 以  12

            生 損 害 於 臺 中 商 業 銀 行 對 於 本 案 甲 存 帳 戶 管 理 之 正 確 性 ， 嗣  13

            臺 中 商 業 銀 行 於 同 日 從 本 案 甲 存 帳 戶 扣 款 9萬 2,000元 ， 並 交  14

            付 現 金 9萬 2,000元 給 被 告 。 因 認 被 告 涉 犯 刑 法 第 216條 、 第 2  15

            10條 之 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罪 及 同 法 第 201條 第 1項 之 意 圖 供 行 使  16

            之 用 而 偽 造 有 價 證 券 罪 等 罪 嫌 。  17

        二 、 按 犯 罪 事 實 應 依 證 據 認 定 之 ， 無 證 據 不 得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； 不  18

            能 證 明 被 告 犯 罪 者 ， 應 諭 知 無 罪 之 判 決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4  19

            條 第 2項 、 第 301條 第 1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又 按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 20

            所 憑 之 證 據 ， 雖 不 以 直 接 證 據 為 限 ， 間 接 證 據 亦 包 括 在 內 ；  21

            然 而 無 論 直 接 或 間 接 證 據 ， 其 為 訴 訟 上 之 證 明 ， 須 於 通 常 一  22

            般 之 人 均 不 致 有 所 懷 疑 ， 而 得 確 信 其 為 真 實 之 程 度 者 ， 始 得  23

            據 為 有 罪 之 認 定 ， 倘 其 證 明 尚 未 達 到 此 一 程 度 ， 而 有 合 理 之  24

            懷 疑 存 在 ， 無 從 使 事 實 審 法 院 得 有 罪 之 確 信 ， 基 於 無 罪 推 定  25

            原 則 ， 即 不 得 據 為 不 利 被 告 之 認 定 ， 應 由 法 院 諭 知 被 告 無 罪  26

            之 判 決 （ 最 高 法 院 52年 台 上 字 第 1300號 、 76年 台 上 字 第 4986  27

            號 判 例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 28

        三 、 復 按 犯 罪 事 實 之 認 定 ， 係 據 以 確 定 具 體 刑 罰 權 之 基 礎 ， 自 須  29

            經 嚴 格 證 明 ， 故 其 所 憑 之 證 據 不 僅 應 具 有 證 據 能 力 ， 且 須 經  30

            合 法 之 調 查 程 序 ， 否 則 即 不 得 作 為 有 罪 認 定 之 依 據 。 倘 法 院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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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審 理 之 結 果 ， 認 為 不 能 證 明 被 告 犯 罪 ， 而 為 無 罪 之 諭 知 ， 即  01

            無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4條 第 2項 所 謂 「 應 依 證 據 認 定 」 之 犯 罪 事  02

            實 之 存 在 。 因 此 ， 同 法 第 308條 前 段 規 定 ， 無 罪 之 判 決 書 只  03

            須 記 載 主 文 及 理 由 ， 且 其 理 由 之 論 敘 ， 僅 須 與 卷 存 證 據 資 料  04

            相 符 ， 復 與 經 驗 法 則 、 論 理 法 則 無 違 即 可 ， 所 使 用 之 證 據 亦  05

            不 以 具 有 證 據 能 力 者 為 限 ， 即 使 不 具 證 據 能 力 之 傳 聞 證 據 ，  06

            亦 非 不 得 資 為 彈 劾 證 據 使 用 ， 以 供 法 院 綜 合 研 判 形 成 心 證 之  07

            參 考 。 故 無 罪 之 判 決 書 ， 就 傳 聞 證 據 是 否 例 外 具 有 證 據 能 力  08

            ， 本 無 須 於 理 由 內 論 敘 說 明 （ 最 高 法 院 100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98  09

            0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被 告 既 經 本 院 認 定 不 能 證 明 其 犯 罪 （  10

            詳 後 述 ） ， 本 判 決 即 不 再 論 述 所 援 引 有 關 證 據 之 證 據 能 力 ，  11

            合 先 敘 明 。  12

        四 、 公 訴 意 旨 認 本 案 被 告 涉 有 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、 意 圖 供 行 使 之 用  13

            而 偽 造 有 價 證 券 等 犯 行 ， 無 非 係 以 被 告 於 警 詢 及 偵 訊 之 供 述  14

            、 證 人 即 告 訴 人 於 警 詢 及 偵 查 中 之 陳 述 、 本 案 甲 存 帳 戶 及 本  15

            案 乙 存 帳 戶 之 存 摺 影 本 、 被 告 及 陳 溪 勝 之 己 身 一 親 等 資 料 、  16

            台 中 商 業 銀 行 108年 4月 30日 中 業 執 字 第 1080012549號 函 檢 附  17

            交 易 傳 票 影 本 、 台 中 商 業 銀 行 108年 5月 6日 中 業 執 字 第 10800  18

            13082號 函 檢 附 交 易 傳 票 影 本 、 被 告 所 用 行 動 電 話 之 畫 面 翻  19

            拍 照 片 等 為 其 論 據 。  20

        五 、 訊 據 被 告 固 坦 承 ， 其 於 前 揭 時 、 地 ， 使 用 本 案 乙 存 帳 戶 之 印  21

            鑑 章 ， 填 載 「 台 中 商 業 銀 行 取 款 憑 條 」 1張 後 ， 將 該 取 款 憑  22

            條 連 同 本 案 乙 存 帳 戶 之 存 摺 交 給 臺 中 商 業 銀 行 內 新 分 行 行 員  23

            ， 因 此 領 得 現 金 110萬 30元 ， 嗣 將 其 中 之 110萬 元 匯 入 本 案 台  24

            新 銀 行 帳 戶 ， 而 剩 餘 之 30元 則 作 為 該 筆 匯 款 之 手 續 費 ， 以 及  25

            使 用 本 案 甲 存 帳 戶 之 印 鑑 章 ， 填 載 支 票 1紙 ， 嗣 該 紙 支 票 經  26

            提 示 後 ， 臺 中 商 業 銀 行 內 新 分 行 因 此 自 本 案 甲 存 帳 戶 扣 款 9  27

            萬 2,000元 等 事 實 ， 惟 堅 決 否 認 有 何 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、 意 圖  28

            供 行 使 之 用 而 偽 造 有 價 證 券 等 犯 行 ， 辯 稱 ： 本 案 我 使 用 「 陳  29

            溪 勝 」 之 印 鑑 章 ， 填 載 取 款 憑 條 領 款 及 開 立 支 票 等 行 為 ， 都  30

            是 依 照 我 父 親 即 陳 溪 勝 生 前 之 授 權 、 委 託 而 為 ， 我 姊 姊 也 都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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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知 情 ， 我 沒 有 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及 偽 造 有 價 證 券 的 犯 意 等 語 （  01

            本 院 卷 第 81、 212頁 ） 。 經 查 ：  02

        (一 )被 告 及 告 訴 人 、 陳 雅 玲 、 陳 華 馨 、 陳 鵬 彰 為 陳 溪 勝 之 子 女 ，  03

            陳 溪 勝 於 生 前 將 本 案 甲 存 帳 戶 之 印 鑑 章 、 支 票 本 及 本 案 乙 存  04

            帳 戶 之 印 鑑 章 、 存 摺 等 物 交 給 被 告 保 管 ， 嗣 陳 溪 勝 於 107年 1  05

            2月 19日 死 亡 ， 其 繼 承 人 為 被 告 及 告 訴 人 、 陳 雅 玲 、 陳 華 馨  06

            、 陳 鵬 彰 等 5人 ； 被 告 於 同 年 月 20日 ， 至 臺 中 商 業 銀 行 內 新  07

            分 行 ， 使 用 本 案 乙 存 帳 戶 之 印 鑑 章 ， 在 「 台 中 商 業 銀 行 取 款  08

            憑 條 」 上 蓋 印 「 陳 溪 勝 」 印 文 1枚 ， 填 載 提 款 金 額 為 110萬 30  09

            元 等 內 容 後 ， 將 該 取 款 憑 條 連 同 本 案 乙 存 帳 戶 之 存 摺 交 給 臺  10

            中 商 業 銀 行 內 新 分 行 行 員 ， 該 行 員 即 交 付 110萬 30元 給 被 告  11

            ， 而 被 告 取 得 該 筆 款 項 後 ， 於 同 日 將 其 中 之 110萬 元 匯 入 本  12

            案 台 新 銀 行 帳 戶 ， 且 以 剩 餘 30元 支 付 該 筆 匯 款 之 手 續 費 ； 又  13

            被 告 於 108年 1月 4日 ， 在 臺 中 商 業 銀 行 內 新 分 行 ， 使 用 本 案  14

            甲 存 帳 戶 之 印 鑑 章 ， 在 支 票 號 碼 ： NCA0000000號 、 付 款 人 ：  15

            臺 中 商 業 銀 行 內 新 分 行 之 支 票 上 蓋 用 「 陳 溪 勝 」 印 文 1枚 ，  16

            填 載 發 票 日 期 為 108年 1月 4日 ， 票 據 金 額 為 9萬 2,000元 等 內  17

            容 後 ， 行 使 該 支 票 以 支 付 其 父 親 即 陳 溪 勝 所 經 營 之 五 金 行 貨  18

            款 ， 臺 中 商 業 銀 行 內 新 分 行 因 而 自 本 案 甲 存 帳 戶 扣 款 9萬 2,0  19

            00元 等 情 ， 為 被 告 所 不 爭 執 （ 本 院 卷 第 83、 84、 208至 210頁  20

            ） ， 且 有 本 案 甲 存 帳 戶 及 本 案 乙 存 帳 戶 之 存 摺 影 本 、 被 告 及  21

            陳 溪 勝 之 己 身 一 親 等 資 料 、 台 中 商 業 銀 行 108年 4月 30日 中 業  22

            執 字 第 1080012549號 函 檢 附 交 易 傳 票 影 本 、 台 中 商 業 銀 行 10  23

            8年 5月 6日 中 業 執 字 第 1080013082號 函 檢 附 交 易 傳 票 影 本 等  24

            在 卷 可 稽 （ 他 卷 第 21至 41、 52至 56、 60至 64頁 ） ， 是 此 部 分  25

            事 實 ， 堪 予 認 定 。  26

        (二 )就 被 告 辯 稱 其 本 案 行 為 係 經 陳 溪 勝 生 前 授 權 乙 節 ， 證 人 陳 華  27

            馨 於 本 院 審 理 中 證 稱 ： 我 於 陳 溪 勝 即 我 父 親 生 前 在 大 里 仁 愛  28

            醫 院 住 院 治 療 之 期 間 ， 有 去 加 護 病 房 探 視 陳 溪 勝 ， 而 陳 溪 勝  29

            曾 拿 筆 寫 下 他 的 印 章 及 存 摺 都 放 在 被 告 那 邊 一 事 ， 後 來 陳 溪  30

            勝 轉 到 � 通 病 房 後 ， 當 我 去 探 視 陳 溪 勝 時 ， 陳 溪 勝 也 有 跟 我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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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說 他 的 印 章 及 存 摺 都 放 在 被 告 那 邊 ， 並 跟 我 說 如 果 他 這 次 無  01

            法 痊 癒 出 院 而 過 世 ， 就 由 被 告 自 本 案 乙 存 帳 戶 提 領 款 項 用 以  02

            支 付 住 院 及 喪 葬 費 用 ， 以 及 本 案 甲 存 帳 戶 部 分 ， 當 陳 溪 勝 生  03

            前 所 經 營 五 金 行 之 月 底 貨 款 到 期 並 給 付 完 畢 後 ， 由 被 告 去 將  04

            本 案 甲 存 帳 戶 解 約 、 結 清 ， 剩 餘 金 錢 就 由 我 們 兄 弟 姊 妹 去 平  05

            分 等 情 ； 每 次 我 去 探 視 陳 溪 勝 時 ， 陳 溪 勝 幾 乎 都 會 再 跟 我 提  06

            一 次 上 開 他 所 交 代 的 事 項 ， 且 陳 溪 勝 交 代 上 開 事 項 時 ， 意 識  07

            很 清 楚 等 語 （ 本 院 卷 第 129、 131頁 ） ， 證 人 陳 雅 玲 於 本 院 審  08

            理 中 亦 證 稱 ： 我 去 醫 院 探 視 陳 溪 勝 時 ， 陳 溪 勝 曾 跟 我 提 到 他  09

            的 印 章 及 存 摺 在 被 告 那 邊 ， 以 及 如 果 他 過 世 的 話 ， 由 被 告 提  10

            領 他 帳 戶 內 之 金 錢 來 支 付 住 院 、 喪 葬 費 用 及 五 金 行 貨 款 等 ；  11

            我 每 次 去 探 視 陳 溪 勝 時 ， 陳 溪 勝 幾 乎 都 會 交 代 我 有 關 由 被 告  12

            提 領 他 帳 戶 內 之 款 項 一 事 等 語 （ 本 院 卷 第 118、 119頁 ） ， 是  13

            證 人 陳 華 馨 、 證 人 陳 雅 玲 均 證 稱 ， 陳 溪 勝 於 住 院 期 間 確 曾 表  14

            示 由 被 告 提 領 本 案 乙 存 帳 戶 內 之 款 項 ， 用 來 支 付 陳 溪 勝 之 住  15

            院 、 喪 葬 費 用 ， 以 及 開 立 支 票 支 付 陳 溪 勝 生 前 所 經 營 五 金 行  16

            之 貨 款 後 ， 由 被 告 結 清 、 提 領 本 案 甲 存 帳 戶 內 之 款 項 乙 節 明  17

            確 ， 被 告 上 開 所 辯 ， 堪 可 採 信 ， 則 被 告 既 經 陳 溪 勝 之 生 前 授  18

            權 ， 難 認 本 案 被 告 蓋 用 陳 溪 勝 印 鑑 章 而 填 載 取 款 憑 條 及 支 票  19

            等 行 為 ， 主 觀 上 有 何 擅 自 冒 用 陳 溪 勝 名 義 之 犯 意 。  20

        (三 )按 委 任 關 係 固 因 當 事 人 一 方 死 亡 而 消 滅 ， 但 若 契 約 另 有 訂 定  21

            或 因 委 任 事 務 之 性 質 不 能 消 滅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， 民 法 第 550條  22

            定 有 明 文 。 而 被 告 係 受 其 父 親 即 陳 溪 勝 之 生 前 囑 託 ， 為 辦 理  23

            支 付 陳 溪 勝 之 住 院 、 喪 葬 費 用 及 開 立 支 票 支 付 貨 款 等 事 宜 ，  24

            而 為 本 案 蓋 用 陳 溪 勝 印 鑑 章 、 填 載 取 款 憑 條 及 支 票 等 行 為 ，  25

            已 如 前 述 ， 則 依 此 事 務 本 質 ， 係 陳 溪 勝 死 亡 後 方 需 處 理 ， 能  26

            否 因 陳 溪 勝 死 亡 反 認 被 告 不 得 為 之 ？ 進 而 轉 失 生 前 囑 託 之 意  27

            ？ 殊 堪 斟 酌 ， 故 自 然 人 死 亡 後 ， 雖 因 其 權 利 能 力 消 滅 而 不 得  28

            再 為 任 何 法 律 行 為 之 主 體 ， 然 於 死 者 在 生 前 有 明 確 囑 託 他 人  29

            為 其 辦 理 死 亡 後 事 務 之 情 形 ， 若 該 他 人 確 係 依 生 前 囑 託 而 以  30

            死 者 名 義 處 理 受 託 事 務 ， 可 否 據 死 者 無 權 利 能 力 乙 節 逕 認 該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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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他 人 有 擅 自 冒 用 死 者 名 義 之 主 觀 犯 意 ？ 誠 非 無 疑 。  01

        (四 )又 證 人 陳 華 馨 於 本 院 審 理 中 證 稱 ： 本 案 被 告 提 領 本 案 甲 存 及  02

            乙 存 帳 戶 內 之 款 項 前 ， 都 有 事 先 告 知 我 等 語 （ 本 院 卷 第 131  03

            頁 ） ， 證 人 陳 雅 玲 於 本 院 審 理 中 證 稱 ： 我 知 道 被 告 在 陳 溪 勝  04

            過 世 後 有 去 提 領 本 案 乙 存 帳 戶 內 之 款 項 ， 因 為 我 們 當 時 需 要  05

            支 付 陳 溪 勝 之 住 院 及 喪 葬 費 用 等 語 （ 本 院 卷 第 119頁 ） ， 證  06

            人 即 告 訴 人 於 本 院 審 理 中 證 稱 ： 我 不 清 楚 陳 溪 勝 在 過 世 前 有  07

            交 代 其 喪 葬 費 用 要 如 何 支 付 ， 在 陳 溪 勝 過 世 後 ， 我 不 知 道 陳  08

            溪 勝 的 喪 事 是 由 何 人 辦 理 ， 我 都 沒 有 參 與 陳 溪 勝 的 喪 事 等 語  09

            （ 本 院 卷 第 136頁 ） ， 證 人 陳 鵬 彰 於 本 院 審 理 中 證 稱 ： 陳 溪  10

            勝 在 生 前 沒 有 跟 我 說 過 他 的 喪 葬 費 用 要 如 何 支 付 ， 但 我 覺 得  11

            應 該 是 用 陳 溪 勝 的 錢 來 支 付 ， 否 則 要 叫 誰 拿 出 來 ； 我 覺 得 被  12

            告 提 領 本 案 甲 存 及 乙 存 帳 戶 裡 面 的 錢 ， 是 為 了 處 理 陳 溪 勝 的  13

            喪 葬 費 及 支 付 貨 款 等 語 （ 本 院 卷 第 198至 201頁 ） ， 則 本 案 被  14

            告 以 陳 溪 勝 名 義 填 載 取 款 憑 條 及 支 票 ， 藉 此 提 領 款 項 以 支 付  15

            陳 溪 勝 之 住 院 、 喪 葬 費 用 及 給 付 五 金 行 之 貨 款 乙 情 ， 既 為 證  16

            人 陳 華 馨 、 證 人 陳 雅 玲 事 前 所 知 悉 且 亦 同 意 ， 雖 被 告 未 事 先  17

            特 別 向 告 訴 人 、 陳 鵬 彰 確 認 渠 等 授 權 意 願 ， 然 衡 諸 告 訴 人 、  18

            陳 鵬 彰 實 際 上 均 未 操 辦 陳 溪 勝 之 喪 葬 事 宜 及 處 理 渠 等 父 親 所  19

            經 營 五 金 行 業 務 ， 亦 未 曾 就 喪 葬 費 用 如 何 支 付 表 示 意 見 ， 且  20

            為 人 子 女 者 ， 於 至 親 死 後 入 殮 為 重 ， 而 喪 葬 事 宜 ， 千 頭 萬 緒  21

            ， 處 處 需 要 花 用 ， 堪 認 被 告 於 本 案 行 為 時 ， 主 觀 上 係 認 陳 溪  22

            勝 之 全 體 繼 承 人 均 會 同 意 其 提 領 陳 溪 勝 帳 戶 款 項 來 支 付 住 院  23

            及 喪 葬 費 用 ， 以 及 開 立 支 票 支 付 五 金 行 貨 款 ， 俾 日 後 結 清 本  24

            案 甲 存 帳 戶 而 為 遺 產 分 配 ， 佐 以 證 人 陳 華 馨 、 陳 雅 玲 、 陳 鵬  25

            彰 及 告 訴 人 於 本 案 偵 查 中 共 同 提 出 聲 明 書 1紙 ， 載 明 渠 等 於  26

            陳 溪 勝 病 逝 後 ， 因 須 支 付 陳 溪 勝 之 住 院 及 喪 葬 費 用 等 開 銷 ，  27

            遂 授 意 被 告 提 領 本 案 甲 存 及 乙 存 帳 戶 內 之 款 項 ， 用 以 支 付 上  28

            開 住 院 及 喪 葬 費 用 等 情 （ 他 卷 第 83頁 ） ， 益 徵 於 陳 溪 勝 死 亡  29

            後 ， 除 被 告 以 外 之 陳 溪 勝 繼 承 人 ， 均 同 意 由 被 告 提 領 本 案 甲  30

            存 及 乙 存 帳 戶 內 之 款 項 ， 用 以 支 付 陳 溪 勝 之 住 院 及 喪 葬 費 用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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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及 進 行 結 清 帳 戶 後 之 遺 產 分 配 ， 是 被 告 既 受 陳 溪 勝 之 生 前 囑  01

            託 ， 復 於 陳 溪 勝 死 亡 後 取 得 陳 溪 勝 之 全 體 繼 承 人 之 委 託 ， 自  02

            未 能 遽 認 本 案 被 告 明 知 其 無 權 以 陳 溪 勝 名 義 填 載 取 款 憑 條 及  03

            支 票 而 有 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、 偽 造 有 價 證 券 之 故 意 。  04

        六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公 訴 意 旨 所 提 出 之 本 案 事 證 ， 僅 能 證 明 被 告 以 其  05

            父 親 陳 溪 勝 之 名 義 填 載 取 款 憑 條 及 支 票 各 1紙 ， 以 及 交 付 該  06

            取 款 憑 條 及 支 票 給 銀 行 行 員 ， 因 而 取 得 本 案 乙 存 帳 戶 款 項 及  07

            自 本 案 甲 存 帳 戶 扣 款 等 事 實 ， 尚 無 法 據 以 認 定 被 告 上 開 行 為  08

            係 基 於 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、 偽 造 有 價 證 券 之 犯 意 ， 是 公 訴 人 所  09

            提 出 之 相 關 積 極 證 據 ， 未 能 使 本 院 就 被 告 所 涉 刑 法 第 216條  10

            、 第 210條 之 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罪 及 同 法 第 201條 第 1項 之 意 圖  11

            供 行 使 之 用 而 偽 造 有 價 證 券 罪 等 罪 嫌 達 於 無 合 理 懷 疑 之 程 度  12

            ， 揆 諸 前 揭 說 明 ， 本 案 自 均 屬 不 能 證 明 被 告 犯 罪 ， 應 為 被 告  13

            無 罪 之 諭 知 ， 以 昭 審 慎 。  14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01條 第 1項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5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陳 立 偉 提 起 公 訴 ， 檢 察 官 張 溢 金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1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28    日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五 庭 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劉 麗 瑛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廖 弼 妍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蔡 宗 儒  20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21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應 於 收 受 送 達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， 並 應  22

        敘 述 具 體 理 由 ； 其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上 訴 期 間 屆 滿 後 20日  23

       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（ 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「 切 勿  24

        逕 送 上 級 法 院 」 。  25

        告 訴 人 或 被 害 人 如 不 服 判 決 ， 應 備 理 由 具 狀 向 檢 察 官 請 求 上 訴 ，  26

        上 訴 期 間 之 計 算 ， 以 檢 察 官 收 受 判 決 正 本 之 日 起 算 。  2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林 柏 名  28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28    日  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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